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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山市企业上市扶持专项资金申请表

申请单位(盖章）：

申报联系人：

申报联系人手机号码：

申报联系人电子邮箱：

申报单位通讯地址：

填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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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山市企业上市扶持专项资金申请表

企业名称

企业基本情况介

绍（包括上市上

板等工作进展情

况，近 3 年营业

收入、税收等经

营业绩以及对企

业未来 2-3 年经

营情况的预测）

申请补助事由

（如涉及募集资

金投资中山项目

的申请，请列明

募集资金的具体

使用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募集资

金总额、募集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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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到账时间、募

投中山项目金

额、资金投入明

细、项目建设开

始时间、项目完

成时间等）

补助申请的政策

依据（请列明政

策文件名称及具

体条款）

以往年度所获市

级上市补助（请

列明获补助时间

和金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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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

（可列明其他需

特别说明的申报

事项）

本企业保证本次所申报事项的全部内容及提供材料均真实、合

法、准确，否则自愿退还所有受领补贴，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二、申报材料核对清单

（一）通用材料

□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

□ 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

（二）A 股上市分阶段补助

□ 企业股份制改造并获广东证监局辅导备案：

1.企业与券商、会计师、律师签署的上市辅导协议复印件（可

只提供首页和签字页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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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广东证监局辅导备案登记确认书复印件。

□ 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：

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受理通知复印件。

□ 企业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：

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批

复文件复印件。

（三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募资用于中山项目补助（含境内外

上市公司、新三板挂牌企业、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）

□ 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募资的相关公告（需注明募集资金用途）；

□ 募集资金验资报告或资金到账凭证复印件；

□ 募资用于中山项目的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，包括但不限于投

资项目立项证明、资金投入相关财务凭证（如购买设备、兴建厂房

等财务凭证）、项目建设完成有关证明材料等；

□ 其他相关材料（需注明）。

（四）企业成功在香港主板（H 股）直接上市补助

□ 香港交易所上市批复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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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全国股转系统（新三板）挂牌补助

□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批复及相关公告；

□ 企业进入创新层的相关批复及公告。

（六）企业迁入补助

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核准迁入登记通知书复印件；

□ 上市公司注册地变更公告。

（七）企业完成股改并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补助

□企业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正式挂牌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如

挂牌证书等。

备注：

1、以上七项材料，“通用材料”为必备材料，其他材料根据申请

资助项目情况选择准备。

2、提交形式未特别注明“原件”的，均要求在提交时提供复印

件（加盖公章），并应确保提交材料内容完整清晰无瑕疵。

3、提交材料未特别注明具体份数的，均为一式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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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核意见

各镇（街）金融工

作部门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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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企业上市扶持专项资金申请表

（股权投资基金适用）

申请单位(盖章）：

申报联系人：

申报联系人手机号码：

申报联系人电子邮箱：

申报单位通讯地址：

填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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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山市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奖励申请表

企业名称

股权投资基金

情况介绍（包

括基金管理机

构、托管银行、

注册资本、实

缴资本、成立

日期、股东出

资情况、中基

协备案情况、

主要投资方

向、在中山纳

税情况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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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补助事由

（包括投资企

业金额、投资

日期、被投企

业情况等）

备注

（可列明其他

需特别说明的

申报事项）

本企业保证本次所申报事项的全部内容及提供材料均真实、合

法、准确，否则自愿退还所有受领补贴，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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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材料核对清单

□ 基金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
□ 公司章程/合伙协议；

□ 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证明（加盖公章）；

□ 被投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
□ 投资项目相关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协议书、投资

款转账凭证等；

□ 其他相关材料（需注明）。

备注：

1、提交形式未特别注明“原件”的，均要求在提交时提供复印

件（加盖公章），并应确保提交材料内容完整清晰无瑕疵。

2、提交材料未特别注明具体份数的，均为一式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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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核意见

各镇（街）

金融工作部

门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